韶关市曲江区自然资源局主动公开基本目录
第一部分 概述
　　一、主要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

　　2.《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6〕8号)
　　3.《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的通知》（国办发〔2016〕80号）
　　4.《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省级部门主动公开基本目录编制工作方案的通知》（粤办函〔2019〕142号）
　　5.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省市县三级主动公开基本目录编制发布工作的通知（粤办函〔2021〕255号）
　　二、责任主体、公开时限、方式和监督渠道
　　责任主体：韶关市曲江区自然资源局
　　公开时限：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公开方式：曲江区政府网站等形式主动公开
　　监督渠道：电话监督
　　电话：0751-6666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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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公开类别及事项
	公开内容
	责任部门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1
	机构职能
	权责清单公开
	领导班子分工、主要职责、机构设置、权责清单公开等
	人事股、法规股

	2
	规章文件
	
	制发的需要主动公开的文件
	法规股

	3
	规划计划
	
	曲江区自然资源领域各项规划、计划
	空间规划股、规划中心

	4
	工作动态
	
	活动、工作部署等
	办公室

	5
	业务工作
	土地管理
	土地（林地）管理工作安排、工作情况等
	各股室、中心

	
	
	矿产管理
	矿产管理工作安排
	各股室、中心

	
	
	住宅用地信息公开
	曲江区住宅用地信息
	开发利用股

	6
	统计信息
	财政预算、决算
	年度财政预算、决算信息
	办公室

	
	
	三公经费
	三公经费支出统计信息
	办公室

	7
	营商环境
	
	不动产指南、规划文件
	规划股、不动产中心

	8
	其他
	
	其他按照规定需要公开的政府信息
	各股室、中心

	9
	政府信息公开指南
	
	政府信息公开指南
	办公室

	10
	政府信息公开年报
	
	年度政府信息公开报告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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